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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工會暨所屬分會111年第4季〈10月至12月〉建議案處理情形彙復表 

編

號 
類別 提 案 單 位 案 由 中 華 郵 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處 理 情 形 

（一）人事類： 

1 給與 中華郵政工會 

建請公司儘速整體衡酌修

改「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

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

點」(以下略稱「駕駛加給

要點」)各項規定，俾免各

基層單位屢因相關要點適

法性遭受勞檢及裁罰；另

針對花蓮郵局 6月 22日遭

裁罰案件，應由總公司慨

括承擔相關責任及罰鍰負

擔。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11日人字第 1110929802號函

復如下： 

一、 查現行實務有關各等郵局(中心)係依本公司「各

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投加給要點」

規定辦理致遭勞檢單位裁處罰鍰一節，因屬通案

性質，爰案關罰鍰經簽准後得以公款損失列帳，

並援例不列入該局(中心)年度績效評分。 

二、 本案刻正依限函送訴願書提行政救濟，俟確定判

決後憑辦。 

2 給與 中華郵政工會 

本(111)年因受疫情影響，

同仁無法正常休假，建請

公司研議特別休假延長至

明年，並放寬請領休假補

助之規定。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20日人字第 1110947043號函

復如下： 

一、 請參閱本公司 111 年 10 月 14 日人字第

1110601885號函副本。 

二、 按(特別)休假之本意，為使勞工除固定例假及休

息日外，能充分安排從事休閒或旅遊活動，藉以

調劑身心。本公司訂定之(特別)休假補助要點即

是鼓勵員工能落實上述意旨。 

三、 有關建議特別休假延長至明(112)年部分，業以上

一、函知各等郵局臺北郵件處理中心及本公司各

單位在職人員，請領 111年度足額(特別)休假補助

費期限已延長至 112年 4月 30日。 

四、 至有關建議(延長期間)累計休假日數逾 14日者，

亦應按日支給特別休假補助費新臺幣 600 元一

節，因該遞延休假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

時，應優先休畢，爰為避免一再排擠當年度特別

休假實施，及符合勞動基準法鼓勵員工積極實施

當年度休假之本意，本建議允宜保留。 

3 給與 彰化分會 

建請總公司將受訓補休申

請、車馬費申請加入人資

全員系統。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25日人字第 1110947044號函

復如下： 

一、 查本公司員工出差及平日受訓開會均應於事前辦

理請假手續，另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現定略

以，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需要

事先經核定，出差後再覈實報支差旅費。考量案

關補休及差旅費應於事後依出差開會地點及交通

往返時間覈實申報，以符實際，本建議案保留。 

二、 至有關員工受訓期間相關行程及補休核給一節，

請參閱本公 111 年 3 月 22 日人字第 111060039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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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給與 嘉義分會 

建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設立獎勵制度，以茲鼓

勵年度未請假同仁。 

依據人力資源處 111年 11月 11日回復如下： 

一、 有關建議設立獎勵制度，以鼓勵年度未請假同仁

一節，查員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請

假係屬各法令賦予之個人權益，不宜逕依是否申

請該等假別作為衡量同仁工作量與辛勞程度之獎

勵標準，合先敘明。 

二、 考量本公司已就每季未請事病假者發放全勤獎

金，至為慰勉疫情期間堅守工作崗位同仁辛勞，

各單位主管可就相關同仁之年終(年度)考成(考

核)審酌評分，以資鼓勵，爰本建議案保留。 

5 人力 嘉義分會 

建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增設代理郵務專員、郵

務稽查獎勵制度。 

依據人力資源處 111年 11月 11日回復如下： 

一、 因營業窗口儲金、壽險及匯兌等業務均受高度金

融監理及內控機制規範，違失懲處風險高且易生

金錢賠累，代理主管須負連带賠償責任；經本公

司與中華郵政工會多次研商取得共識，案關慰勉

金發給對象以支局非主管代理人員為主。至於郵

件部門代理郵務專員或郵務稽查金錢賠累風險相

對較低，並衡酌該慰勉金係由經營績效獎金事、

病假扣款及考成(核)82 分以下扣減之金額不定，

爰暫不予發放。 

二、 本建議案保留。 

6 規劃 板橋分會 

112 年 9 月 3 日舉辦職階

人員晉升甄試，建議中華

郵政公司將約僱外勤人員

納入此次升資考試對象，

請討論。 

依據人力資源處 111年 11月 10日回復如下： 

一、 查案本公司前於 105年 11月 17日函報交通部，

請准辦理本公司約僱人員改僱職階人員甄試，惟

該部 105年 12月 28日函復未予同意，理由如下： 

(一)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國

營事業人員之進用，除特殊技術及重要管理

人員外，應以公開甄試方法行之。」前開條

文明定國營事業人員應以公開甄試方法進

用。 

(二)復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未規定

約僱人員得以內部晉升考試改僱職階人員，

且参酌「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

有關約聘(僱)人員非經依派用人員甄試進

用，不得改為派用人員之規定，爰中華郵政

公司約僱人員與職階人員雖均由公開甄選進

用，惟考試科目、資格條件及甄選方式不同，

進用管道有別，故約僱人員透過內部晉升考

試改僱職階人員有違上開國營事業管理法公

開甄試之意旨。 

二、 另查本公司每年依各局員工離退情形規劃辦理職

階人員甄試，請鼓勵各局內、外勤約僱人員應考，

錄取後改僱為職階人員身分。三，綜上，本案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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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規劃 台東分會 

建請總公司更改從業人員

甄試辦法，營運職－郵儲

業務類科（甲、乙、丙、

丁組）由錄取分發區（北、

中、南）改為分發局錄取。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2月 6日人字第 1111205904號函

復如下： 

一、 請參閱本公司 111 年 10 月 12 日人字第

1110601862號(人通第 4553號)函。 

二、 經查本公司職階人員甄試營運職郵儲業務類科前

以各責任中心局為單獨錄取分發局，惟多數考生

常依其錄取名額多寡而選擇招考局，以及現職人

員跨局錄取等因素，致影響開缺較少各局人力調

度及培訓意願，不利各局留才、育才，故自 104

年起調整為北、中、南區 3區招考。 

三、 另查營運職相當於轉調人員高員級，為提高各局

培訓意願，鼓勵資深、優秀在職員工充實學能，

同時兼顧員額管控，自 111 年起管控營運職上述

類科對外招考名額，並增加職階晋升甄試專業職

(一)晋升營運職錄取名額，由 109 年 43 名，112

年增加至 129 名，業以上一、通函周知在案。併

請貴會相機宣導說明。 

8 訓練 中華郵政工會 

建請讓員工在郵儲壽窗口

接受 E大學學程並計算列

入工作點。 

依據人力資源處 111年 11月 14日回復如下： 

一、 經查本公司「郵政 e 大學」使用公務電腦線上學

習，及「e 等公務園」可使用私人電腦、手機等

行動載具線上學習，係為內、外網分流之學習管

道，尊重同仁個人學習意願，並辦理各類抽獎活

動，以鼓勵採自動自發參與線上學習。 

二、 考量窗口工作站係為業務專用，如有同仁無法於

線上學習者，各等郵局可依本公司 111年 6月 15

日人字第 1110601181號函，視各局實際需要安排

實體訓練(含播放光碟)，若於工作時間外參加前

開實體課程，得依相關規定選擇支領加值班費或

存記補休。 

三、 本建議案保留。 

（二）郵務類： 

9 通路 高雄分會 
列印的掛號條碼寬度偏

短，建請加大條碼寬度。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21日郵字第 1110947064號書

函函復如下： 

查郵務窗口電腦系統各交易列印之掛郵件條碼標

籤條碼長度均大於預印各類掛號條碼，案關建議應係

指掛號郵件條碼標籤條碼高度，已於郵務窗口電腦系

統修改(條碼高度將自 0.8公分，加高為 1.5公分)，預

計 111年 11月改版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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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攬 高雄分會 

外勤投遞區段，應考量投

遞規定、區域住戶情況、

以及交通等綜合因素，進

行實測來規劃範圍，俾使

外勤同仁能於遵守交通法

規，並按郵局投遞規定

下，依舊能於工時內完成

工作。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1月 2日郵字第 1110947062號書

函函復如下： 

一、 近年來因資訊發達改變客戶通信習慣，平常函件

交寄量呈現衰退現象，而物流業市場快速崛起，

客户交寄包裹、快捷等郵件激增，為提升客户服

務及強化競爭力，各投遞單位均應依郵件結構變

化趨勢，適時調整人力配置以均衡投遞人員工作

負荷。 

二、 本公司各投遞局調整相關人力配置，依投遞郵件

量、環境、工具、道路狀況、地區型態及建物狀

況等因素，並參酌「投遞工作衡量作業」中各區

段實作時間，綜合審慎評估後訂定，其目的在調

盈補虚妥善配置人力，以均衡勞逸。 

三、 本公司將規劃建立合理工作量及工時數據，提供

各局管理參考，並請各局持續關注投遞人員工作

負荷，俾使投遞人員工作量更趨合理。 

11 投攬 彰化分會 
建請提高夜投之駕駛津

貼。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1月 3日郵字第 1110947063號書

函函復如下： 

一、 查本公司「各級郵政機構核發兼任駕駛加給及收

投加給要點」二、(二)規定，兼任駕駛加給之核

發標準按車種(大型車、小型車及機車)及業務性

質(快包投遞)訂定不同核發薪點，又普通、限時

掛號函件夜間投遞係以具夜間投遞班次之區域，

由快捷段兼投，爰已將駕駛車輛難易程度、業務

繁重及工作環境等一併列入考量。 

二、 若需額外提供夜間駕駛投遞津貼，依國營事業管

理法第 14 條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

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

準以外之開支。」本公司屬國營事業，有關員工

福利仍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 综上，本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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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業

管理 
嘉義分會 

建議總公司採購打檔機車

考量各項性能乙案。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1月 16日郵字第 1110978381號書

函函復如下： 

一、 相較於 125CC打檔機車，150CC打檔機之馬力較

大、車輛售價較高，但不必然油耗較高、迴轉半

徑較大、座位高度較高或耗材價格較高，各廠商

各車款情況不同，無法一概而論。 

二、 國內打檔機車市場需求萎縮，相關廠商生產意願

低，現有市售車款相當稀少，知名廠商三陽公司

有 2 種 125CC 車款、光陽公司僅有 1 種 150CC

車款。本公司110年「郵遞使用打檔燃油機車1,000

輛」案之排氣量規格為 124CC 以上，即 125CC

或 150CC 車款均符合採購規格，惟三陽公司未參

與投標，僅光陽公司一家投標，本公司可選擇之

廠牌或車款相當有限。 

三、 另速克達燃油機車雖較不適用於山區陡峭或凹凸

不平路面，但具有騎乘及操作方式便利等優點，

爰近期調查各局機車投遞區段適用速克達燃油機

車情况，將作為 112年採購燃油 機車之參考。 

（三）儲匯類： 

13 存簿 台北分會 

緣於總公司1111002932號

函，關懷高齡客戶(65 歲

(含)以上)臨櫃關懷提領金

額為 3 萬元；鑑於物價水

準攀升之故，3 萬元實在

太低，幾乎每張提款單都

需黏貼關懷表，又頻繁詢

問，長者亦不堪其擾，建

請提高額度為 10 萬元再

予以關懷。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1月 14日儲字第 1110978382號函

復如下： 

本公司對於年長者臨櫃提領現金達一定金額以上

時，須執行關懷提問並填寫「臨櫃作業關懷客戶提問

表」，係依據金管會督請銀行公會訂定之「臨櫃作業關

懷客戶提問參考範本」辦理；該範本已明定年長者臨

櫃提領現金(含由他人領款及陪同領款)交易金額達 3

萬元(含)以上者即應適用辦理，非屬本公司得自行衡酌

修訂之提問項目，爰維現行作業。 

（四）綜合類： 

14 壽險 彰化分會 

建請總公司簡化壽險每月

活動契約核對詳情表答覆

單及壽險每月欠繳保費詳

情表。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21日壽字第 1110947198號函

復如下： 

有關「簡化壽險每月活動契約核對詳情表答覆單」一

節，為簡化相關作業，已於壽險業務作業規章第 287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各局每月活動契約核對詳情表

第一類資料，保戶已表明不願領取，或已知悉但不願

再接受通知者，各局應於詳情表處理情形欄上註明原

因後，不需再寄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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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總經

理室 
彰化分會 

建請總公司將工作點 5 以

下的工作項目工作點全面

調升 30%。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25日總字第 1110947046號書

函函復如下：相關建議事項，經轉據主管業務單位查

復如下： 

一、 本公司訂頒「郵儲窗口工作點標準」，旨在提供各

局(單位)人力運用績效評估、會計成本分析、局等

評定及人員工作負荷之參考工具用。 

二、 本公司郵儲壽窗口各工作項目之工作點標準經相

關業務主管單位實測訂定，於訂定時已多元考量

各種狀況予以適度寬列，至部分窗口業務之服務

及流程(如業務推展及說明等)，因缺乏客觀統計資

料且難以具體量化，不宜單獨立項計點，惟於訂

定相關工作點時已將前述時間概括性列入各分項

工作點標準之寬放值內，並已分別增列郵務及儲

壽業務「指派事務點」項目，將此類難以量化之

工作總括列入計算範圍，合先敘明。 

三、 貴會所建議事項，經檢視本公司郵儲壽窗口各工

作項目之工作點 5 以下者眾多，如全面調升恐造

成工作點計算不符實際情形，使業管單位生產力

評估錯誤，亦將使工作衡量制度喪失其一致性及

穩定性；另考量本公司用人費用緊絀，如相關工

作點全面調升後，恐將致用人費用超限影響全體

同仁績效獎金發放成數。 

四、 本建議案說明提及工作點調整可讓窗口人員更有

餘力與客戶交流連結，有利於壽險業績提升一

節，經業管單位檢視擬同意將部分壽險業務處理

工序繁複，所需確認資料較多，相對花費時間較

長之工作項目調升工作點，至其餘項目本公司未

來仍將配合實際作業情形適時檢討調整，力求工

作衡量制度公平合理，益趨完善。 

16 
福利

會 
基隆分會 

建請提高三節禮品代金，

以符實際並提高員工士

氣。 

依據郵政職工福利委員會 111 年 11 月 14 日第

11114800101號函復如下： 

一、 查本會福利金來源係由員工按月繳付及公司依每

月營收一定比例提撥，另查是否加發特別贈品代

金給每位在職郵政員工應衡酌每年福利金節餘款

情形後辦理，合先敘明。 

二、 有關旨述建議案，依員額 27,496人估算，預估每

年將增加支出高達 8,000餘萬元。 

三、 考量 110年度營業收入提撥金額較 109年大幅減

少約 15%，且近年來提撥金額有減少趨勢，提高

相關代金金額恐導致福利金虧損而無法順利推展

職工福利工作，並勢必排擠其他福利項目，爰本

建議案允宜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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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訊 彰化分會 
建請總公司暫緩實施工作

站安控系統的實施。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28日訊字第 1110947045號函

復如下： 

一、 有關旨述建議案內容，本公司資訊處已於本(111)

年 8 月份「關閉工作站防毒軟體之行為監控功

能」，目前已加入安控系統之支局，工作站開機無

緩慢及當機等情形。 

二、 各支局(單位)使用之工作站納入安控系統控管本

公司依國家資通安全政策，自 109年起分期辦理。

另為利各支局未來「新一代支局系統」轉換上線，

仍將依原規劃時程，辦理各局工作站納入安控系

統管控作業。 

18 
公共

事務 
高雄分會 

建請 0800-700-365專線接

獲客戶詢問時，態度審

慎，先查詢、確認再回覆。 

依據總公司 111年 10月 25日公字第 1110947061號書

函函復如下： 

客戶來電本公司顧客服務專線反映，客服人員均

本於專業線上傾聽、瞭解問題，並適時安撫客戶及婉

釋說明，本案經洽中華郵政工會高雄分會確認，將針

對一卡通、悠遊卡及行動郵局等新種業務加強專業知

識訓練，俾提升服務品質。 

 


